
提供抵繳遺產稅（贈與稅）房地產權切結書 
 

本人     君等  人申請以下列不動產抵繳     

君遺產稅（贈與稅）案，業經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  年  月  

日財北國稅徵資字第          號函核准在案。茲聲明

如下並特具切結書： 

1. 因申辦繼承及移轉登記所需之登記費及書狀費，願由本人等一方

全部負擔。 

2. 抵繳之不動產倘在未經辦妥移轉登記為市有財產前，經政府公告

徵收時，其徵收補償價款，應由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具領，本人等

絕無異議。 

3. 抵繳之不動產於提供抵繳時，絕無非法棄置、掩埋廢棄物或有土

壤、地下水、底泥汙染等任一情事，倘日後發現抵稅時已存在上

開情形，納稅義務人應負清除及負擔相關費用之責；如納稅義務

人無法於期限內清除，任由稅捐機關撤銷原處分。 

4. 抵繳之不動產於提供抵繳時，除有下述情形且經財政部臺北國稅

局扣減已使用部分價值外，絕無「被無權占有」、「種植長期地上

作物、建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」、「已出售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

記」、「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以外之長期租約」、「使用隱匿」及

「其他足致產權糾紛之行為」之情形（請勾選）： 

□被無權占有。 

□種植長期地上作物、建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。 

□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以外之長期租約。 

5. 前述不動產於提供抵繳後，不得擅自「設定擔保物權」、「種植長

期地上作物、建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」、「另行出售」、「訂有耕

地三七五租約以外之長期租約」、「使用隱匿」及「其他足致產權

糾紛之行為」。 

6. 如日後發現有上述第4、5點情形，致難於辦理抵繳登記為市有財

產時，任由稅捐機關撤銷原抵繳之處分，絕無異議，願依有關法

令規定辦理。 

 



此 致 

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

 

立具切結書人 

即納稅義務人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月  日 

 

附表： 

抵繳遺產稅（贈與稅）不動產明細表 

坐落 面積 
抵繳持分 

（市有持分） 
備註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
